
 

 

作業天數 

申請人資格審查 
1.申請書 2份。 
2.國民身分證。 
3.職業駕駛執照(有效期內)。 
4.執業事實相關證明文件。  
5.最近 3個月內所攝脫帽未戴有色眼鏡
正面半身 2吋照片 2張。 

發證結案 
 

公告日期參加測驗 
1.交通及執業相關法令。 

2.執業地之地理環境。 

辦理登記 
1.測驗及講習及格通知單。 

2.執業事實證明文件。 

3.於通知之日起 6個月內辦

理登記。 

申請人取回 

原件單 

文件未齊全 

公告考試
日前 1日
隨到隨辦 

不及格 

補
正
後
重
新
申
請 

期限內
未辦理 

申請人親至交通警察隊申請 
(申請截止日為公告考試日前1日) 

註：申請人應持有職
業駕駛執照(有效期
內)並未有道路交通
處罰條例第 36條第 4
項及第 37 條情形之
一，始得申請。 

註：2科目測驗
成績均達 70 分
以上為及格，始
得參加講習。 

通過 

及格 

６

個

月

內 

參加講習 
講習時間６小時 

及格 

不及格 

註：講習合格成績
70 分以上為及
格，請假15分鐘以
上視為缺席，未全
程參加者，視為成
績不及格。 


